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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洋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197 号），公司现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

行说明和解释。 

问题及回复如下： 

1、请结合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情况，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核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相关

安排，后续是否存在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回复：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

账户前 N名明细数据表》，截至 2020年 10月 30日，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郑钟南 142,868,069 12.26% 

2 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98,751,690 8.47% 

3 中电科(天津)网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000,000 4.98% 

4 
前海开源基金-广发银行-前海开源华佳源鑫资产管

理计划 
45,969,115 3.9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223,352 3.37% 

6 
深圳前海珞珈方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朴真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901,041 2.82% 

7 章征宇 32,788,500 2.81% 

8 
新华资管-工商银行-新华资产-景星系列专项产品

(第 2期) 
30,400,500 2.61%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475,633 2.01% 

10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23,000,000 1.97% 

公司已就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相关安排，后续增

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等事项，与各股东沟通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与其他前十大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一致行动关

系或其他相关安排 

后续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计划 

1 郑钟南 否 
未来 12个月内无增持或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 

2 
明泰汇金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否 

未来 12个月内无增持或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 

3 

中电科(天津)网络

信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否 

在未来 12个月内不存在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将根

据自身资金需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

资本市场情况，不排除有增持公司股

份的可能。 

4 

前海开源基金-广

发银行-前海开源

华佳源鑫资产管理

计划 

否 
未来 12个月内无增持或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否（注） 

系深港通股票买卖集合账户，非特定

投资者持股，暂无法对穿透后的投资

者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

划进行核查 



6 

深圳前海珞珈方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朴真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否 
未来 12个月内无增持或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 

7 章征宇 否 
未来 12个月内无增持或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 

8 

新华资管-工商银

行-新华资产-景星

系列专项产品(第 2

期) 

否 

在未来 12个月内不存在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将根

据自身资金需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

资本市场情况，不排除有增持公司股

份的可能。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睿远成长价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否 

在未来 12个月内不存在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将根

据自身资金需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

资本市场情况，不排除有增持公司股

份的可能。 

10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

公司 
否 

在未来 12个月内不存在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将根

据自身资金需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

资本市场情况，不排除有增持公司股

份的可能。 

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系深港通股票买卖集合账户，非特定投资者持股，

无法出具书面确认，核查结论系以其他股东沟通确认为依据。 

2、请结合上述情况， 说明你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合计持股

比例超过第二大股东 5%以上的情况下，仍认定其无法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8.1 条第（七）款所称“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依据。 

回复：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郑钟南及其一致行动人樟树市鸿晟汇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上饶市鸿晟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鸿晟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3,486,6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3%，系



公司第一大股东；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泰资本”)持有公司

股份 98,751,6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7%,系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第一大股

东和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差 5.56%。 

公司认为，虽然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超过第二大股

东 5%以上，但是其持股比例并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具

体原因如下： 

(1)虽然郑钟南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但是郑钟南及其一致行动人鸿晟汇合计

持股比例仅为 14.03%，持股比例不高；且除持股比例为 8.47%的第二大股东明泰

资本以外，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其余股东各自持股比例虽然均未超过 5%，但是

均在 2%以上或者接近 2%，且其中 3名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3%。因此，结合公司目

前的股权结构，鉴于公司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不高，且股东间的持股比例差距

不大，郑钟南及其一致行动人鸿晟汇无法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自 2020 年以来，共计召开了 5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平

均约为 42人，出席会议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平均为 36.77%。根据《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做出普通决议，需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做出特别决议，需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因此，结合公司近期股东大会召开

和表决的实际情况，鉴于公司股东大会出席人数较多、出席会议股东合计持股比

例较高，因郑钟南及其一致行动人鸿晟汇持股比例合计仅为 14.03%，郑钟南及

其一致行动人鸿晟汇无法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3、请独立董事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

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等多个维度，对上市公司不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发表独立意见，从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

和提名主体、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等多个维度对公司控

制权情况进行了分析，认可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公告的《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认可公司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独立意见》。 

4、请说明你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对日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你公司是否会出现控制权争夺的风险。 

回复： 

公司已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等健全的组织机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细则》《总经理会议制度》等完善

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运行，股东大会、监事会、

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

督机制。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对日常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主要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主要股东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

实际控制权的计划，公司不会出现控制权争夺的风险。 

5、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事项。 

回复： 

截至本回复公告日，不存在我公司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